关于启用转制科研机构预算管理平台的通知

国科财便字［2006］17号

根据《关于加强转制科研机构科学支出和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科发财字［2006］27号)，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率，现已在科技部网站开通转制科研机构预算管理系统，各单位可登录科学技术部主页（www.most.gov.cn），并选择“办事通道—转制科研机构预算管理平台”专栏，办理预算请拨款、年终对账、财务基本信息审核备案以及年度财务报告等业务。具体操作事项通知如下：

1．登录系统。填写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或单位全称）与你单位初始口令　　　登录系统。如果是第一次登录，系统会自动提示安装表格插件软件。如果不能正确安装，请降低浏览器的安全级别设置。
2．打印年度对账单。选择“年终对账”，即可显示对账单与“打印对账单”、“打印预览”、“打印设置”等功能按钮。对账单统一用A4纸打印，加盖预留印鉴后按要求报送。2005年度对账单请与3月20日前报送我部。
3．上报请款数据。选择“预算请拨款”并选择请款批次即可填写请款金额。各单位一般应当按进度请款，如有特殊请款情况，需填写“请款理由”项，报科技部核批。请款手续只需在网上提交电子数据，不需邮寄纸件。
4．财务基本信息审核备案。各单位收文后请即上网填写《转制科研机构财务管理基本信息表》，打印并加盖印鉴后正式行文于3月20日前报送我部。单位信息发生变更时应按此程序重新办理。
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转制科研机构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除通过网上填报电子数据外，需在线打印纸质报表及说明，签字盖章后正式行文报送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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